
    

农村基层干部侵权问题探析 

□  李春旺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有了较大的增
强，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但是仍有少数基层干部，在我国由人治
转为法治的过程中，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贫乏，自身法律素养不够，导致在
执法过程中作风粗暴，行为恶劣，侵犯了农民群众的权益，不仅妨碍了公务开展，破
坏了党群干群关系，而且严重的甚至危及到了农村社会安定和基层政权的巩固。为什
么会发生侵权呢？笔者认为，这里面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 

从主观上看，一是少数基层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潜意识中的人治思想还没有完全
消除。受几千年封建思想余毒影响，少数基层干部头脑中的特权思想还根深蒂固。又
由于建国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于是造成少数基层干部总以执法者自
居，以为自己执行的是国家公务，别人只能俯首称臣，惟命是听，而且在“为公不犯
法”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作风粗暴，言行偏激，甚至发展到动手动脚殴打群众。二是
少数基层干部公仆意识淡漠，权与法的关系摆不正。认为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
头文件不如口头意见，县官不如现管，不能正确运用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而把一个
人民公仆应尽的义务看成是自己手中的特权，在执行公务中，习惯于按个人意志办
事，以权压法，以言代法，把法律看作是用来治理他人的手段，不愿对群众做耐心细
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三是受经济利益驱使，少数基层干部动不动就对农民群众罚款、
摊派，这与他们自身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因这些“收入”，都属预算外资金，由部
门、单位所有和支配，谁家预算外资金收入多，谁家的福利待遇就好，在这种强烈物
质利益刺激下，一些基层干部想尽方法搞各种创收，对群众随意罚没收入，数额无
度，以罚代法，以罚代教，农民不合理负担由此日趋沉重。 

从客观方面来看，一是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导致有的基层干部党性观念
淡化，置法纪政纪不顾，滥用手中权力，以权欺压，以权压法，甚至动用权力对群众
进行打击报复。二是少数基层干部急功近利，不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开展工作，而是片面讲求政绩，只注重任务完成如何，而不看完成任务的手段和社会
效果，置群众的意愿和承受能力而不顾。三是少数群众利己主义思想严重，个人主义
思想作祟，只讲权利享受，不愿履行义务，对应向国家缴纳的或集体提留部分，软顶
硬拖，甚至公然抗缴，对乡村干部耐心细致和风细雨的工作置之不理，使得一些工作
被延误，甚至无法开展，迫使乡镇干部采取强硬措施后方能进行。部分基层干部便奉
行“以硬制硬，以蛮对蛮”的信条，不论对象，不论事由，一味推行“通不通，十分
钟，再不通，龙卷风”的强硬措施，造成侵权行为发生。 

解决和纠正少数基层干部侵权行为，笔者认为，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增强法制观念，自觉依法办事  

有法可依，不等于有法就依，“徒法不足以自行”。要达到有法就依，其中最重
要的是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树立法制观念。通过宣传
教育，使干部群众对国家法律的本质、内容、原则、程序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
理解，使行政执法人员摒弃法律无用、权力至上的观点。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执法犯法、违法不究的错误做法，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依
法决策，依法行政。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则要使其懂得既要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同时也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增强尽义务的观念，正确处理好国家、集
体、个人三者间的关系，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二、树立群众观点，正确行使权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执法人员在
执法中，必须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对人民群众负责，把自己的
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把长期习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指示、行政命令
来管理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方式，逐步转变为主要依靠法律手段、依照法定程序
进行领导和管理的方式，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群
众掌好权，用好权，当一个人民的好公仆。 

三、加强队伍建设，严肃法纪党纪政纪  

基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注重加强对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加强他们的自身修养和
党性锻炼，帮助他们学习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熟悉和正确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
律条文，使他们具备运用法律手段完成行政管理职能的相应能力，认清新时期农村社
会基本矛盾，学会有理有节做好群众工作，把完成任务与执行政策统一起来；把对上
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干部队伍的作风整顿，贯彻从
严治党、从严治政的方针，对那些违犯党纪法纪政纪的干部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决
不能姑息迁就；同时，要加强对基层干部自身权益的保护，对那些公然侮骂殴打执法
人员、抵抗国家政策的不法分子，要坚决绳之以法。 

四、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基层干部行政行为  

目前，在我国新旧体制转换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情况下，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
除，新体制还在健全过程中，监督管理环节上的漏洞还很多，这些都给滥用权力、执
法犯法等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以可乘之机。笔者认为，要制止这些违法乱纪行为的发
生，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政府对所属
执法部门、上级执法部门对下级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监管力度，建立执法责任制，明
确每一个执法人员的责任权限和义务、目标，以强化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同时乡
镇人大应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督，并把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结合起来，使
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监督体系和健全完善的监督体制。对那些违纪违法的行
为要坚决查处，促使执法人员认真履行职责，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能，为创造
和维护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保障。 

 
（作者单位：云南省凤庆县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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